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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权利主体的自然人

如果要问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规定了些什么问题 ,法学家们首先会笨嘴拙舌地描述出一幅这样的

图画 :总则编要规定那些“提取公因式”的法律问题。然而 ,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应当是 ,总则编规定了

对民法典其他各种权利发挥统帅作用的那些最上位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民法典中即是 : (1) 人、(2) 物、

(3)法律行为。我们可以借助于民法学中最高位的概念“私法自治”原则所表达的意思 ,清楚地看出立法

者在民法学这三个基本概念的排列顺序中所表达的法律政策意义。

立法者在总则编中规定的这三个基本概念 ,首先就是“人”的理论 (民法典第 1 条至第 89 条) 。但

是 ,民法典的读者在看到这一部分内容的目录“第一章 :人”、“第一节 :自然人”这些概念时 ,往往会感到

迷惑 ,因为“人”这一名词在总则编中只是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才能看到。首先跃入读者眼帘的 ,并不

是“人”而是“自然人”:

“第一条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因为民法典第一章的题目是“人”,读者当然期待着对“人”的定义。但是该条文中的主语却是“权利

能力”;“人”隐藏在“自然人”的所有格之中。这样读者也许会产生一个误解 ,以为“自然人”和“人”的意

思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 ,一般人可能无法理解其中的区别 ,从而把“人”理解为“自然

人”。显然 ,该条法律中并没有“人”这个名词。这一规定中反映着一个重要的背景 ,这一点在立法者看

来是毫无疑义的 ,而且它就是根据这一背景下确定的意思规定了这一条文。当时 ,大家关于“人”的立法

概念的理解在本质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立法者可以将大家的共同理解作为立法的出发点。但是 ,今天要

理解其中的意思 ,就必须返回到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学传统之中 ,甚至必须确定当时普遍认可的立法意

思。1794 年制定、而且直到 1900 年德国民法典生效之后才失去其效力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在制定的时

候 ,对这一条文所反映的立法问题是非常仔细地注意到了。该法第一编的第一章 ,规定的是“人及其权

利”,它非常仔细地确定了其中的概念区分 :

“第一条 　自然人 ,只有在民法社会中享受确定的权利时 ,可以称为人。”〔2 〕

在法律上“自然人”与“人”的意思并不一致 ,所以根据这一条文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自然人可以是法

律规范中的主体 ,有时甚至也可以是法律上的人所支配的客体。然而当代法律意义上的“人”就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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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此处“民法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一词 ,以前也被译为“市民社会”或者“民间社会”。———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民法研究室主任 ,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汉斯·哈腾鲍尔 (HansHattenbauer) ,德国基尔大学教授 ,本文选自其著《民法基本概念》( GrundbegriffedesBürgerlichenRechts,Verlag

C.H.Beck1982 )的第一章。

德文关于“人”的概念“Person”的应用与汉语有相当的不同 ,它指的是法律上的人 ,而不是从自然人 (Mensch) 中抽象出来的一

般人。法律上的人强调的是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 ,而自然人强调的是其生于自然灭于自然的形态。故奴隶可以为自然人 ,但

是不可以为法律上的人 ( Person) 。民法上的人 ,即法律形态上的人。在讨论民法上的人时 ,必须首先对这一背景予以了

解。———译者



人 ,是每一个人 ;而且只有自然人才是“人”。通过对这两方面意思的表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和自然人

的概念在法学上的区分。因为《普鲁士普通邦法》在人的定义上是以理性法的观念为基础的 ,它对启蒙

时代阐发的“自然人性”理论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对人的概念在立法上的理解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

二　只有自然人才是人

只有自然人才是人。这一判断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 ,即在基督教文化中 ,或者说在基督教的思维体

系中 ,有人直到今天还在寻找着自然人之外的其他“人格”载体。日耳曼农民要在圣诞节的平安夜和他

们的家畜们说上一阵子悄悄话。他要给它们逐一命名。当老农民去世之后 ,其后人要会分配这些马匹。

战士决斗之前要和他的剑作一次谈话 ,这支剑的名字对战士的命运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必须经常和各种不同的物品打交道 ,比如动物和树木 ,所以人们一般知道这些物品的名字 ,用物品

的名字来说话。所以 ,当一个人在说到某个物品时用的是人的名字时 ,比如提到“法拉达”这个常见的人

名 ,而其实说的是他们家的一匹马时 ,这是毫不奇怪的。神灵们居住在图片上 ,或者居住在一些自然物

质之中。人们一般并不去问 ,为什么一块被雕刻的木头在人们朝拜时就成了神灵或者神灵的居所。在

那些与木头说话并且给与木头圣名的地方 ,人们还在寻找着这些木头上的人格。开汽车的司机也常常

给他们的汽车一个名字 ,开摩托车的人也常常悄悄地抚摸着他的宝驹 ,与“她”交换着私下的情感 ,以获

得她给与的精神上的安慰。像那些虔诚的神灵祈祷者信仰上帝并且经常亲切的呼唤上帝一样 ,政治家

和哲学家们也常常将他们的政治信念人性化了 ,他们向称呼人一样称呼“资本”、“劳动阶级”、“社会”、

“人民”,并且常常把这些“人”的力量拉向自己一边。一个人如果总是信赖自己身边的某种物品或者信

念的话 ,他就会经常用这种“人格化技术”把某种物或者某种信念人性化。

在法律上把“人”的概念仅仅限于自然人的过程 ,实际上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才获得了成功。塑造了

这一理论基础的 ,是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托马斯·阿奎纳 ( ThomasvonAquino,1225 —1274) 。按照他的理

论 ,自然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唯一的、既作为被创造物又同时作为其他的被造物之王或者主人的造物 ,这

一点可以从圣经中看出来。中世纪的人们都承认其他的各种被造物具有人的品格。难道驴子没有权利

在草地上吃草吗 ? 难道人们不能承认上帝创造的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不同地位而形成的“秩序”吗 ? 难道

太阳不能像上帝创造时安排的那样有权利在天空照耀吗 ?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圣弗兰西斯卡所说的那

样 ,称呼我们的“太阳兄弟”呢 ?

把自然人和其他的被造物明确区分开、而且在法律上明确只有自然人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这一点

一直到 15 世纪至 16 世纪时才肯定下来。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 ,人类可以支配的自然资源大大增加了。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西班牙 —葡萄牙掠夺者还可以征服的世界到底应该有多大 ? 这一争论中首先

提出的是印第安人的地位问题 :是否“发现者”可以把他们像其他那些没有理性的动物一样打死并且把

他们的珍宝和土地一并掠夺呢 ? 依据旧的被造物秩序理论和法律制度 ,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简直是无计

可施。于是 ,教会方面便以创造了一种“西班牙人的自然法”,并且以这种理论的权威面目出现 ,提出了

一种至今仍然有效的“界限标志”理论 :鉴于美洲大陆无法估量的巨大自然资源 ,法律上承认那些没有生

命的或者植物、动物一类的东西以及其他更多的被造物具有人格 ,并且在法律上把他们像人一样保护的

看法 ,简直是一派胡言。按照这种教会自然法理论 ,这些被造物部分可以由美洲大陆的征服者自由支

配。但是为了保护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 ,教会方面清楚地指出 ,即使这些印第安人的长相和举止与欧洲

征服者们是多么不一样 ,他们也是自然的人。作为自然人 ,印第安人在法律上也是人 ,他们的生命和财

产应该享受到全部的保护。如果依据暴力夺走他们的财产 ,那就是抢劫 ;如果在抢劫中把他们打死 ,那

就是谋杀 !

·393·

民法上的人



三　一切自然人都是人

在了解近代史上人的概念时 ,必须同时掌握这个概念的另一方面的意义 :每一个自然人都是人。这

一句话的根据 ,我们可以从圣经里、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 ———如只有我们人所获得的上帝的形象以及

只有我们人获得了上帝给与的智慧 ,而其他人和动物均没有这些特征里看出来。上帝给与的智慧造就

了我们人类。但是 ,这一恩赐并不仅仅只是给与人类中的一部分的 ,也不仅仅只是给与阿伯拉罕的。〔3 〕

上帝的这一恩赐其实是给与了一切人类始祖亚当的 ,所以具有智慧是一切人类共有的特征。

翻开圣经的第一页 ,或者查阅一下基督教关于“人”成为最高造物形式的理论时 ,可以发现所有上述

这些理论并不是当然成立的。自然人的“人性”在原始创生时期并不是一起就给与了人类 ,而是给与了

人中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种族和人民。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产生于一个人所归属的家族 ,而且该家

族也承认此人归属于它。只有这个家族才可以要求此人在战争与和平之中为集体的利益做出贡献 ;反

过来 ,集体也一定会为此人提供必要帮助和社会的安全。首先 ,一个人必须为家族的和平承担义务 ,在

与其他家族发生争议时必须服从本家族首领的命令。但是在面对敌对者的时候 ,他应该同仇敌忾 ,对敌

人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义务 ,恰恰相反 ,可以把敌对者活活打死 ,比如根据古代日耳曼法 ,可以让敌人流

出最后一滴血。原因很简单 ,敌人来自敌对者家族。而且因为和敌对者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所以对

杀死敌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打死人犯法的规则只适用于自己的团体内部。所以在古希腊的战争中 ,战

胜者可以将被征服城市中的男女老少毫不迟疑地统统杀死。对居住在地中海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

人而言 ,将那些不断扩张的对方民族的居民全部消灭 ,是真主或者上帝的箴言 ,如果忽略履行这一杀人

义务 ,本身就是最为严重的宗教犯罪。即使是在现代的一些法律中 ,灭绝人种、灭绝民族也不是杀人犯 ,

因为那些被害者并不属于自己的人民 ,敌人只能由敌对者的法律保护 ,而不由自己的法律保护。在这样

的意识形态中 ,“人”这一法律概念是找不到的。

将那些不属于自己人民的外人甚至是敌人也当作“人”,只是因为他是自然人类中的一员 ,从而杀死

他也是犯罪等这些观念 ,在西方最早可以从以色列的预言家们的箴言和教会方面的信条中看到。这种

观念在 16 至 18 世纪随着理性法的兴起而大大扩展开来。就像我们今天知道的那样 ,人自出生以后 ,就

应该无疑受到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保护 ,而且受到其他人的尊重。人格应该在法律中是最高级的概念 ,

具有法律上最独特的权利性质 ,其法律上的价值甚至超过了人所属于的小小的家庭和人民。为了使得

每一个自然人都能享有人格 ,理性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们坚决反对当代社会对人的概念的限制和对自

然人的分类。对任何一个自然人而言 ,成为法律上的“人”的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 :他是自然人。那些附

加的条件 ,如真诚的宗教信仰、充分的理智、适当的出身、优越的性别以及财产和地位等 ,都不是成为法

律上的人的前提条件。当一个异教徒、无信仰者、印第安人、犹太人、女人甚至是流浪汉在主张自己的人

格时 ,法律上不应该有任何障碍。这一理论不承认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区分 ,不承认不同的宗教信仰者

之间的区分 ,也不承认农民、市民和贵族之间的区分。他以与奴隶制、异教徒法、等级制国家作斗争作为

自己的基本信念。德国基本法第三条规定的平等原则就是以这种观念为本源的 ,它所倡导的基本精神

与理性法学家、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四　出生与死亡是人的界限

然而法律上完成人的概念转化的 ,并不是启蒙时代的立法 ,而是《普鲁士普通邦法》。该法明确宣告

了一个定义 :“人就是每一个自然人。”但这样一个宣告又必须明确另一个前提条件。这个问题来源于对

自然人特征的确定。那些还没有出生的、或者已经过世的人 ,是法律上的人吗 ? 针对这一问题 ,必须确

·493·

《环球法律评论》　2001 年冬季号

〔3 〕 阿伯拉罕 ,圣经中人类的祖先之一。———译者



立一个法律上的人的时间上的标准。理性法对这一点的贡献是将“现世性”作为确定法律上的人的标

准。关于出生之前人从何处而来 ,去世之后有没有地方可以去以及去到何处的问题 ,明显不属于法律科

学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只能涉及那些构成这个现实世界每一个自然人的属性问题 ,所以法律只能规定

现世的生活。正因为此 ,在理性法的观念中人只能是介于出生和死亡之间的、依靠其肉体生活的自然

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德国民法典》第一条有明确的规定 ,而《普鲁士普通邦法》比起德国民法典来基

本上没有做什么规定 ,但是这一点在法学家的观念中可以说是一个当然之理。

在讨论自然人与法律上的人的界限时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些出生于人的生命体 ,但是却无法在

他们身上唤醒自然人必然具备的理性时 ,是否也可以成为人 ? 在任何时代里都有一些生来具有严重智

力残缺者 ,他们具有生物意义上的形体 ,但是却没有任何语言能力。很久很久以来 ,科学家们一直在探

索着那些只能够呼吸的生命体是否也具有接受能力的问题 ,但是答案却总是让人失望。这样一种经验

使得理性法学家们下决心把“智慧”当作自然人以及自然人格的确定标志。所以《普鲁士普通邦法》很顺

从地接受了这一学说 ,并且作出了这样一个区分性的规定 (第一卷第一章第 17 条) :

“出生于人但是不具有人形和人的特征的 ,不得主张家庭法和民法上的权利。”

然而对这一规定 ,该法又同时附加了一条戒律 (该法第 18 条) :

“上述生来畸形之人 ,必须获得养育而且应该生存至尽可能的期限。”

但是 ,就如何判断这些“人”所拥有的智慧的问题 ,该法没有提出任何条件。那些出生于人而且具有

自然人的外在形体者 ,当然一般均被当作具有思维能力的自然人。即使那些“兴奋狂”、“痴迷狂”和“痴

呆病患者”也都是法律上的人。其他人在看待这些人的时候 ,应该首先将他们当作具有完全的“精神力”

的人。他们即使成为被监护的对象 ,也不能自然丧失其人格。

五　人的群体性

《普鲁士普通邦法》将“享有民法社会的权利”是当作法律上的人的概念的本质而加以规定的 ,这里

一方面的意思是 ,自然人可以自己享有、或者必要时借助于监护人享有其权利 ———不必为了作一个法律

上的人而自己行使其权利。但是这种宣告中包含的另一个意思却更为重要 :自然人作为一个个体或者

只有一个自然人时 ,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人。要成为法律上的人 ,他必须获得与其他人组成的“社会”成员

的资格。理性法学家约翰内斯·阿尔图苏斯 (JohannesAlthusius,1557 —1638)在他提出的曾经对后世法学

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法律的概念 ———体系分析”学说中 ,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十分深刻的表达。在他的《罗

马法对话录》( EpitomeDicaeolgoiaeRomanae)一书中增写的《关于罗马法学中学说汇纂的两人自由对话》

(JurisprudentiaeRomanaeDigestaeLibriDuo )( 该书第五版 ,1623 年版第 6 页)中 ,他为法律上的人所下的定

义是 :“作为法律社会团体成员的自然人。”

所以理性法学家们认为 ,任何法律上的自然人都只能是一个确定的人类社会背景中的单一个人。

但是 ,必须首先掌握的是 ,人的社会是按照单一个人的意志组成的 ,是由单一个人组织起来的社会进行

统治的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法律上必须首先考虑的是单一个人 ,然后才是负担着每一个个人生存

的社会。

关于理性法学家的上述理论 ,可以从丹尼尔·迪福 (DanielDefoe,1659 —1731) 的《鲁宾逊漂流记》一

书中找到一幅图解式的描写。迪福的书不是儿童读物 ,作者想通过鲁宾逊那一段不正常的人生经历 ,为

理性法学家社会理论的真实性提供一个具体的可以看得见的证明。那个在其乘坐的轮船沉没后漂流到

荒岛上的 ,只是自然人鲁宾逊·克鲁索。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自然人而不是法律上的人 ,这个人作为自

然人具备了上帝所创造的人所应该具备的能力。这个时候他可以向上帝感恩表达其生的欢乐。这时为

了构筑他外在的针对自然界的安全 ,他尚不需要他人。为了实现对这个无主岛屿的占有 ,他重复了作为

人对这块土地的占有宣告。这样 ,他成了他的世界的统治者。这个新世界提供给他食物和抵御自然危

害的安全条件。在轮船沉没后发现的圣经引导着他重归到了基督良知的怀抱。做到这一切 ,鲁宾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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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发生与其他人相处的事情。然而 ,如果要在他身上产生权利以及他要成为法律上的人 ,他就必须遇

到另外的人。但这时他首先遇到的人却是食人生番 ,这些自然人的所作所为使得鲁宾逊无比惊骇 ,因为

在食人生番眼中 ,陌生人和水果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鲁宾逊只能远远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 ,而不能和他

们组成一个人间社会。他们相互之间是敌对关系 ,他们之间居住在一个空间里 ,那只是一种暂时的、无

意识地仅仅“居住”而已 ,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在这些作为自然人的条件理清之后 ,才真正发生了具

有法律意义的事件 ,星期五进入了鲁宾逊的生活。鲁宾逊没有从星期五面前逃跑而去 ,也没有把他变成

自己的奴隶 ,相反 ,鲁宾逊和他订立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的根本意义 ,正如其字面所表达的 ,是要在

这两个人之间产生和平与法律。在订立合同之后 ,两个人之间的民法社会产生了。这个合同其实代表

着一种社会契约 ,根据理性法学家的观点 ,这个社会契约产生了自然人的社会 ,而且因此产生了法律与

权利。在鲁宾逊独自占有岛屿的时候 ,他只是承担着对上帝的宗教约束 ,因为上帝赋予了他生命。而后

来和其他的人的相处 ,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一个单纯的占有人鲁宾逊演变为岛

屿的所有权人和建立岛上王国的过程 ,是因为星期五的参与。在自然人所组成的社会里确保和平的必

要性产生了法律和权利 ,就像鲁宾逊和星期五所享有的那样。因为社会契约的产生 ,他们都变成了

“人”。所以法律制度是人的社会里和平的象征。

六　作为权利能力“主体”的人

伊曼努尔·康德 ( ImmannuelKant,1724 —l804)以如下的论述将人的理论推向了顶峰 (《习惯的形而上

学》之导论 ,第 4 卷) :

“(法律上的)人是指那些能够以自己的意愿为某一行为的主体。”

他在上述论述后又说到 :

“人不能服从那些不是由他 (他自己单独或者和他人一起) 、而是由别人制定的法律。”

康德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 ,是为了将自然人自己的能力作为其为自己负责任的根源 ,并在这一基础

上建立人的概念理论。在提出这一理论之后 ,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分 ,即人所拥有的

绝对的智慧 ,而是人能够、或者应该为其权利或者义务所抱有的善意或者恶意的心态 ,以及他对自己行

为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内心意思。为确立这种责任自负的能力 ,康德把人的行为深深扎根在自由这一立

法的基本规则上。民法社会的自由理想和法律上的人的理论因此牢牢地融会在一起。这样 ,关于法律

上的人的理论探讨似乎就要结束了。

康德的理论阐述了法律思想的巨大变革。他所探讨的不是“自然人”,而是“主体”。很清楚 ,在他看

来 ,这样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然而这种语词上的变化更加强调了法律确定的人的作用。那是说 ,自然

人是“法律主体”。时代越发展 ,“人”这一概念的使用就越来越少。理性法学家们为这一概念所作的种

种斗争似乎已经被人忘记 ,因为他们的胜利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了。但是应该注意的核心其实是关于

“人”这一概念究竟在法律上发挥什么作用这一问题。随着“法律主体”替代“人”,产生了“权利能力”理

论 ,即一个自然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的理论。因此 ,德国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这一

概念的当然性 ,也就是毫无疑义的了 ,因为民法典很清楚地要贯彻在当时已经非常清楚的法学理论。

当安东·弗里德利希·尤斯图斯·蒂鲍 (AntonFridrichJustusThibaut,1772 —1840) 于 1805 年发表其对

19 世纪上半叶的法学发展具有极大影响的著作《潘戴克顿法学体系》时 ,他的论述不是以对“人”的探讨

开始的。相反 ,他的探讨首先是法律、法律的本质、法律的产生、法律的约束力、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废止

和解释、法律的范围和目的。然后 ,他从本质、根据以及产生方式上探讨了权利与义务。在对这些理论

进行探讨之后他才开始了对“人”的研究 :“关于作为权利与义务的主体”。关于理性法学家对人的概念

的含义的探讨 ,蒂鲍没有提起 ,他是这样说的 (该书第 207 页) :

“任何一个权利的主体者 ,尤其是人们将其称为民事权利的主体的时候 ,立即成为法律上的人。”

即使在该论述中自然人作为主体必须拥有智慧和自己意思这两个因素得到了强调 ,但是蒂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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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法律上的人的理论没有做出多大意义的贡献。以蒂鲍的观点 ,法律上的人的意义虽然重要 ,但它却

不是法律制度的最高概念 ,他只是在说明法律时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 ,在蒂鲍的理论中 ,人只是与一

定的权利和约束力、与一定的地点和法律制度以及与其承担的义务之间的一个连接点而已。从此 ,人的

概念本身已经不再显得重要 ,重要的是人的权利能力。当法律把人规定为一个上位概念的时候 ,法律只

是把人这一概念当作一个工具 ,借助于这个工具立法者可以建立作用于社会的规范体系。

七　作为法律关系基本构成要素的人

在人的概念这一问题上 ,萨维尼 (Savigny,1779 —1861) 提出了法律关系理论 ,并且根据人的本质将

人限制在法律关系主体的意义上 ,这就大大地缩小了人的问题所涉及的范围。

“任何法律关系都是产生在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第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对这

个概念需要进行研究的 ,是人可以和他人相互之间建立其法律关系的这一本质。对此还应该回答这样

一个问题 :谁可以作为法律关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 这个问题涉及到某种权利享有的

可能性 ,或者说涉及到权利能力 ⋯⋯”(《当代罗马法体系》第 11 卷 ,第 60 页)

萨维尼没有在“人”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多作纠缠。他说到人时总是使用复数。因为 ,要建立一个法

律关系至少需要两个人。这样 ,人就成了实现一种崇高目标的所必需的构成要素。人不再是法律的基

础。对法律上的人而言 ,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对法律关系的建立发挥作用的那个特性 :权利能力。这个

概念与阿尔图苏斯所说的“一般性权利”(communiojuris)不同 ,也不是《普鲁士普通邦法》所说的“享有权

利”。对自然人而言 ,权利能力是法律制度规定的客观前提条件。据此每个人可以享有权利。

18 世纪大革命的激情令人惊讶地迅速消退 ,而保守的声音成为当时法学界的基本调门。萨维尼在

其 1815 年发表的论文中向我们传达的 ,就是这种背景下当时德国法学界表达出来的哲学思想。他在为

《历史法学杂志》所作的导言论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

“从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延续到未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

萨维尼激烈地批评了那种一个时代的人有自己时代的命运、因此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法律观点。

恰恰相反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能脱离历史 ,历史是法律的源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 ,都不可能任意地

改变已经呈现在他们自己面前的世界 :“相反 ,任何人都必须与自己的历史共同生活 ,这是无法改变的。”

因此在探讨自然人时 ,必须否定其在法律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人们与其生活所依据的法律生而

俱来 ,如果一个人能够自愿地被镶嵌在他所信仰的法律制度中 ,那么他事实上与他所在的法律所确定的

目标就融为一体。但是 ,此时正在高涨的自由主义思想却试图与萨维尼的保守思想保持距离 ,并从理性

法学与萨维尼理论的结合中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种思想在《萨克森民法典》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

“第 30 条 　每个自然人都具有权利能力。

第 31 条 　以他人为奴隶、或者基于农奴制所行使的强权为法律所禁止。

第 32 条 　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为胎儿的正当利益考虑 ,在其出生之前 ,其暂时与自然人具有

同等权利能力。出生时死亡者视为在法律上不存在。

第 36 条 　权利能力终结于死亡。”

到此为止 ,作为法律上的人的自然人的本质 ,仍然是通过对其权利能力的规定来表现的。但是该法

明确地宣告并保障了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伟大自由主义精神。

八　“人格”替代“人”

在社会主义者走上历史舞台后 ,他们也没有返回到启蒙时代所揭示的关于法律上的人的原则。这

种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思潮 ,没有将理性法学关于人的概念死而复苏 ,相反 ,它更加偏离理性法学的思

想 ,更加注重法律上的技术手段。在自然人的法律资格问题上 ,他虽然仍然遵守着一切自然人均享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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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的准则 ,但是在对自然人的法律属性向前推进的时候 ,他却没有使用“人”这一概念 ,而是使用了

“人格”这一概念。“人”的概念是我们从罗马法继承来的 ,而“人格”这一概念却是 18 世纪末期创造出来

的。正如许多法律上的概念是从启蒙时代的思想中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人格这一概念突然间挂在了许

多人的嘴边。在那个时代里 ,人们不说“自然人格”而只是倡导“人格”,这不是没有意图的。启蒙时代的

思想家们也多次强调过这一理念。因为不想使得这一概念看起来具有极权国家当局的色彩 ,所以必须

从这一概念中发现新的内容。在启蒙思想的追随者看来 ,“人格”会给极权政府机关扩大其权利的机会。

比如 ,为什么大家应该尊重国王 ,不是因为国王有一个国王爸爸 ,而是因为国王通过其个人的贡献 ,证明

其具有履行其国王职责的精神和能力。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正是这样描述了一幅国王“人

格”的图画。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个国王给自己命名为“大帝”,从而戴上了一顶别人难以企及的桂冠。

这样一种人格理论 ,包含着给独裁者提供支持的哲学内涵。然而 ,这样的人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因为

自己的自然人肉身而获得赋予的。因此“人格”这一称谓在当时实际上成了一种名誉头衔 ,这和“人”这

一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有巨大的区别。人格在当时是要授予伟大人物的 ,他们因为具有模范的思想或者

功绩 ,给当时的历史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我们可以从摩西·门德尔松和约翰·沃尔夫冈·歌德身上看到这

样的人格。这样有人格的人 ,值得大家顶礼膜拜并且纷纷效仿。所以“人格”是“自然人格”中的圣贤 ,是

上帝之子的“最高荣誉”。比如说歌德 ,虽然是一个自然人 ,但是通过其“人格”证明他超过了其他任何

人。

“人格”这一名词不同寻常的发展过程说明 ,它原来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 ,而是伦理中的概念。是康

德把这一概念引入到哲学中。当康德把自己的人格理论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时 ,他在自己的法

学理论上投注的热情 ,远远不及他对“实践理性批评”上投注得多。在解释“纯粹实践理性的发动机”中

的观点时 ,他说自己是在一种“庄严的、自豪的名义下”承担着一种他自己都不能足够颂扬的义务 ,根据

习惯上的来源来解释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 :

“一个自然人 ,除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以及自己的全部目的 ⋯⋯均进行

了认真的思考、在理解后经过考虑才把自己系结于物质世界的制度上之外 ,不应该承受其他的束缚。所

谓人格不是其他的东西 , ⋯⋯它指的是在整个自然世界那种机械式的规则之中保持的自由和独立 ,同时

也包括他对自己的财产比如所有权依据自己的理性所归纳出来的实用法律的观察力 ;对这样的法律 ,人

们在自己的人格从属于的那个物质世界的时候是必须服从的 ,当然人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

在康德的观点中 ,人和人格的概念是同时出现的。从他的表述看 ,人是法律上的概念 ,人格却是习

惯上的概念 ,表明人应该具备发展自己的自由能力。康德把人格这一概念使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解释略

嫌草率 ,结果造成了这一概念到处套用的情况。这种人格的享有和取得 ,显然对一切人都是毫无阻碍

的 ,只要人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就行。从这一点在往前跨进一步 ,就达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每个

人都已经享有这样的人格。在法律发展史上 ,人“只服从于自己的人格”这一原则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

在这一原则中 ,人的概念并不具有最高的价值。道德伦理上的良知超过法律上的人。理性法学家们其

实已经把这种良知确定在法律上的人的概念之中了 ,只是后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这一点从人的概

念中取消了。这个降格为民法学说中一种仅仅发挥着建设性的辅助作用的“人”理论 ,还应当和新出现

的市民政治那些时髦政治信仰语言建立某种联系。尽管如此 ,它毕竟只是一个包含着政治信条的口号 ,

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 ,即应该用“人格”这一名词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市民政治提供根据的概念。

不过 ,为了弄清楚“人格”这一伦理上的概念在法学上的含义 ,法学家们又花费了数十年时间。但是法学

家们想把“人格”这个时髦名词确定为法学概念的努力还是没有成功。大约在康德的“人格理论”统治法

学界 80 多年之后 ,1866 年格奥尔格·卡尔·纽内尔 ( GeorgCarlNeuner,1815 —1882) 的著作《私法法律关系

的性质以及种类》出版后才有了改变。该书没有承袭了萨维尼所创造的对私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法律

关系的概念意义 ,而且对“人”以及“权利能力”的概念在法律上同时加以规定也没有提出反对性的意见

(该书第 17 页脚注 1) :

“权利能力的本来意义并不是人格权利的组成部分 ,而是公共政策 (即公法)对这种权利的所施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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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 (只有具有权利能力者才能够享有人格上的权利) ,其他私法上的权利也有此种情况。”

在人的理论发展历史背景下 ,纽内尔提出了“人格的权利”这一概念。对这一新的权利的内容 ,他继

承了康德的观点 (该书第 15 页) :

“对于人格的权利我们的理解是 :这是一种人能够自己确定自己的目的、并且能够按照确定的目的

发展自己的权利。”

对这种思想加以运用的是现今《德国基本法》第 2 条的规定 (“人格自由发展权”) 。取得宪法上规定

的地位 ,说明人格权这一权利已经成为法学家的语言。纽内尔选择的这个词汇符合当时的政治时髦 ,那

个时代盛行自由主义思想。这个词汇在法学上的不确定性对他来说不算是什么。首创“人格权”一词是

他自己承担的为基本权利建立保障的伟大任务。1849 年编制的《圣保罗教堂宪法》的草案中已经包含

了规定基本权利的条文 ,〔4 〕但是从来没有生效过。19 世纪自由主义者们关注的 ,是如何将那些体现着

公民自由权利的理论直接在立法上确定下来 ,而对这些理论 ,政府方面却反对将其作为宪法的组成部

分。将人格权理论引导入私法 ,其实是一种替代方式 ,是当时环境下服从一定压力的结果。这种临时应

付的特点 ,人们可以从倡导这一概念的人们所使用的那些尚不熟悉的、不确切的用语中看出来。在私法

中人们照样可以高喊着宪法中那些热情的口号。但是就反对者看来 ,人格权理论没有提供一种确定的

概念。“人”、“人格”、“人格权”这些相互关联的词汇 ,含义都是不确定的 ,而且彼此之间可能是同义的。

九　“一般人格权”

在法学家们就人格权的概念争论半个世纪之后 ,到现在人们还是不清楚这一概念确定的法律内涵。

对此 ,爱杜亚德·惠尔德 ( EduardH Êlder,1847 —1911) 在其 1905 年出版的《自然人和法人》一书的开始就

介绍说 :

“人的概念与人格的概念在法律中常常是在同一个意义上加以使用的。这两个词表示的是同一个

特性 ,一个具有多方面属性的东西。因为没有人不具有人格 ,同时人格也离不开人 ,所以这两个概念常

常可以被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

当惠尔德写这本书的时候 ,法学界关于是否应该承认人格权这一概念争吵得一塌糊涂。在这期间 ,

奥托·冯·吉尔克 (OttovonGierk,1841 —1921)在其《德国私法》一书中强烈呼吁 ,要求承认“一般人格权”

这一概念。吉尔克在 1895 年所写的这本书里以近乎狂热的激情为采纳人格权这一概念发出了呐喊。

他说 (该书第 1 卷第 702 页) :

“我们所说的‘人格权’,就是指保障一个主体能够支配自己的人格必要组成部分的权利。正是在这

意义上 ,该权利可以被称为‘对本人的权利’,而且通过这一客观性的表述可以清楚地将它与其他权利区

别开来。⋯⋯作为一种私法上的特别权利 ,人格权与我们所说的一般人格权有清楚的区别 ,因为后者指

的是由法律制度保障的、要求自己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请求权。人格权是一种主观权利 ,〔5 〕它必须

得到每一个人的重视。”

对一般人格权这个概念的不确定性 ,吉尔克历来不予以否认。当反对这一概念的学者对采纳该概

念的必要性提出疑问的时候 ,其拥护者又如何来回答呢 ? 那些坚持法律概念必须明确肯定的传统主义

者们有理由指出 ,以所谓一般人格权的名义进行的对人的权利的保护 ,很早以前在没有这种理论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相应立法了。以前法院可以通过适用刑法对暴力和侵权行为予以制裁 ,实现对公民的这些

权利的良好保护 ,即使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格权的理论。另外 ,民法上还有损害赔偿的制度 ,法院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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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 德文中的“Recht”意为权利 ,又意为法律。德国法学上的“主观权利”,就是民事权利 ;与该词相对应的概念“客观权利”,意为

法律制度。———译者

《圣保罗教堂宪法》(Paulskirchenverfassung) ,指受 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影响 ,德国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 ,在法兰克福市圣

保罗教堂成立了由各邦国代表组成的立宪议会 ,为统一德国所起草的宪法。1849年该法起草完毕 ,但是由于各邦国对统一未

形成一致意见 ,结果本次立宪以失败告终。———译者



此制度对那些违法的侵权行为予以补救。吉尔克和他的同伴们还必须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做出清楚

的回答 :比如“一般人格权”和作为人的特别权利如自由、荣誉、健康之间的区分到底在哪里。因为 19 世

纪时期的法律对公民自由的保护是总括式的 ,而且一般认为 ,总括式保护比将这一权利划分为一个个单

一权利的保护方式要优越得多。正因为此 ,吉尔克必须对这些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吉尔克及其

追随者们只有指出其理论的不可替代性 ,即现行法律在权利保护方面尚不足够 ,而“一般人格权”可以为

司法实践提供一种人的权利保护新形式时 ,他们的理论才可以获得信服。

在立法者对人格权的概念予以否定的情况下 ,该理论的支持者们为立法采纳这种权利的不可替代

性所提出的论证 ,理论上尚不清楚 ,不足以让人信服。虽然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但是该理论目前还

是停留在学术界的探讨之中。在依据传统的权利保护理论已经有很长历史的司法实践中 ,人格权理论

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尚难以预料。但是 ,立法者于 20 世纪第 1 个 10 年里根据“一般人格权”理论确

立了对著作权的保护措施 ,从而给这一理论的追随者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之后 ,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出在知

识产权领域可以采纳该理论的要求。法院系统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拒绝了。(德国)民法典立法对该理

论也是无动于衷 ,它以第 823 条第 1 款一个条文所确立的对单一人格权 (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

以及其他的绝对权利)的保护为满足。德国刑法则依据法治国家原则必须坚持逐一保护公民权利的规

则。人们当然有理由期待着广泛的、而且概念形式清楚准确的对“人”保护的法律制度建立。

德国民法典是 19 世纪法学发展历史的总结。该法典在拒绝了人格权理论的同时 ,却清楚地采纳了

萨维尼的理论。在民法典的开始没有规定“人”这一概念 ,而是规定了“权利能力”,这是萨维尼法律行为

理论的反映。按照这一理论 ,在法典中概括式规定“人法”完全是多余。但是人们如果想看其他的立法

形式 ,那么可以看一看 1907 年 12 月 10 日制定的瑞士民法典。该法的起草人欧根·胡贝尔 ( EugenHuber,

1849 —1923)是一个坚定的人格权理论的信奉者 ,所以瑞士民法典第一章“自然人”的开始部分专门规定

了“人格权”。该法典规定这一权利的共有 27 个条文 ,规定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监护、判断能力、血

亲、姻亲、机关和住所以及对人格权、自由以及姓名的保护等内容。但是 ,这一民法典的立法模式是否在

实践上有优越性 ,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十　纳粹法中的人 :人民同志

德国民法典所确定的原则曾经在很长时间里保留着原样。20 世纪前 30 多年之后 ,出现了一种法

律界人士宁愿袖手旁观的运动。这一种运动与历史无关 ,其起源也不是学术界 ,而是政治活动。希特勒

(AdolfHitler,1889 —1945)在抄袭当时形形色色的救世论的基础上 ,编造了他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纳

粹理论的核心建立在希特勒个人观念上 ,而这一点可以从希特勒对他的党的命名就清楚看出来。希特

勒理论的基础就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按照这一理论 ,法律上的人及其法律地位理论的基本内容是 :单

一的个人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挥自己的作用。纳粹提出的原则是“你的人民至高无上 ———而你

自己一文不值 !”这一口号简洁而且清楚地表达了纳粹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其“人民”之间关

系的思想。

纳粹思想向私法的移植并不成功。因为在希特勒统治之初 ,德国法学界一方面对传统私法的个人

主义精神谩骂和诋毁不够卖力 ,另一方面又对纳粹的“集体主义神教”没有给与足够的鼓吹 ,所以德国民

法典原文未被触动。相反 ,当时没有人认为民法典第 1 条规定的人的制度可以被替代 ,所以该条文一直

是生效的。希特勒对民法中人的制度的否定是从公法领域里完成的。他首先拿共产主义者下手 ,然后

紧接着干掉了犹太人。纳粹 1935 年 9 月 15 日制定的《帝国公民法》表示他们与传统民法的彻底决裂。

该法第 1 条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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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德意志帝国保护联盟的成员并且因此而承担特别义务者 ,为国家属民。”〔6 〕

关于“国家属民”这一概念 ,该法第 2 条关于“帝国公民权”的规定可以参照理解 :

“国家属民中的德意志民族或者德意志民族的直系血亲 ,通过其行为证明自愿而且衷心、诚实地为

德意志人民和帝国服务者 ,为帝国公民。”

帝国属民的身份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出生获得 ,而帝国公民权也可以通过帝国权利部门授予获得。

纳粹法律不仅仅在实践中 ,而且在法律上明文把属民划分为两种 ,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

权利能力显著不同。这样 ,在法律发展历史上已经被废弃的等级制国家里才会出现阶梯型的权利能力

制度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每个人因此都很清楚 ,法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针对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属民的。

纳粹不仅不把犹太人当作劳动力和纳税人 ,纳粹的连坐法正是把犹太人公民当作下等阶级来看待的。

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扩大 ,这种阶级制度中的敌人也可以使用在非犹太人的其他人身上。这一点已经

在帝国公民法中得到了反映。所以 ,对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 ,比如共济会成员、虔诚的圣经研究者们、不

方便的基督徒们等 ,不必要制定新的法律 ,就可以把他们当作敌人来处理。在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之

初 ,随着纳粹在战场上的胜利 ,这种法律上的“非人”又扩大到希特勒统治地区的外国人身上。在波兰 ,

纳粹派去的总督可以残酷地管理当地的居民 ,对此完全不必扭扭捏捏 ,不好意思。俄国战俘以及许多

“外国劳工”的生命意义就是劳动力。到战争结束时 ,帝国公民法实际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

制定时确定的原则。在帝国公民中 ,被划分出了一种第二阶级的“次等自然人”。这样 ,理性法学派关于

法律上人的定义暂时抛弃到了九霄云外。

纳粹的法律理论和政治实践互相推波助澜。这种情况给“德意志法律科学院”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

法律上的人并且起草所谓的“人民法典”的机会。1942 年这一法典第一编及其立法解释亮相了。虽然

这部计划中的法典也打算在它的开始部分规定人的理论 ,但是如果试图从这部法律中找出“人”的理论 ,

那真是徒劳的。因为 ,这部法典根本就没有使用“人”这一概念 ,而使用了“人民同志”。那么 ,纳粹想用

这一概念说明什么呢 ? 这一点可以从法典草案中的“基本规则”的原则 (1)中看出来 :

“德意志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

关于这种法律上的人 ,“基本规则”的第七节规定 :

“每一个人民同志首要的义务 ,是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人民共同体之中。每一个人民同志的生存以

及发展的可能性 ,根据其工作任务以及贡献而得到保障。每一个人的劳动力以及成果受到法律制度的

保护。”

但是不管怎样 ,“人”这个词在该草案第 1 条中毕竟出现了一次。然而这个词是作为人民同志的义

务主体出现的 :一旦人民共同体需要 ,他必须为人民共同体贡献出自己这个“人”以及财产。在该草案第

1 条的立法理由部分 ,可以看见在传统民法“人”的理论上所确定的个人发展必须服从共同体利益这个

公开的限制。“人民同志”的“自由”发展当然是不可能的。纳粹的义务理论将人民同志可以想象到的权

利剥夺一空。“权利能力”这一概念在该草案中从未提及 ,代替这一概念的是纳粹自己创造的“权利地

位”这一概念 (该草案第 49 页) :

“权利地位这一概念的意思首先是 ,它作为一个与全体同志组成共同存在的整体中单一个体占有的

一个单位。只是为了完成人民同志 (整体) ⋯⋯的任务 ,这样的一个单位是必要的。以前的旧理论对这

样的生存关系的表述是不正当的 ,因为这些理论把这种生存关系消融在单一个体的权利与义务之中了。

一般人格权的理论 ,也不能将单一个体的权利地位条件从权利义务的角度阐述清楚 ,因此人们对它的批

评是正确的。”

为了将这种等级式的权利能力制度付诸实践 ,纳粹以建立“剥夺人民同志权利地位”的制度作为一

种法律技术。权利地位的减等 ,往往通过刑事法官给被告人判决“无耻”这一手段 ;判决生效后 ,被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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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此处“国家属民”(StaatsangehÊriger) ,是纳粹法律中特有的概念。纳粹法创立这一概念 ,表示属民与公民的区别。对此 ,可参见

下文。———译者



地位即被减等。通过这一做法 ,被告人不能再体面地参加社会的法律生活。地位减等中的等级共有 10

级。如果失去了全部等级 ,这个“无耻”的人民同志只能作为一个劳动动物生活下去。在他保持其劳动

力所需要的范围内 ,他可以参与一些法律往来 ,甚至可以与他人发生日常的法律关系。但是 ,官员、战

士、企业家、监护人、家长权的持有人、配偶、遗嘱见证人、不动产所有权人、党派团体的成员这些荣誉的

地位 ,他是绝对不可以染指的。

十一　1945 年后的新精神

第三帝国灭亡之后 ,德国法学家们在对纳粹关于人民中的“人”及其法律地位的理论进行反思时 ,心

中振颤不已。政治实践以及法学理论在这一点十分清楚地形成了一致意见。显然 ,简单地对传统民法

中的人以及权利能力理论的公开抨击已经不能满足对纳粹法律思想反思的需要 ,因此许多人表现出对

他们过去坚持观点的激烈批评态度 ,依此来做到努力而迅速地与过去决裂。战争刚刚结束 ,就出现了一

大批倡导民主、人性以及人的尊严“价值”的学术著作。这样 ,关于人的权利以及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利

益的著述 ,一时不胜枚举。但是 ,这些著述却并没有简单地重新回到理性法学派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家关

于人的理论。相反 ,一些从道德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法学家们常常依据宪法来解释民法。虽然当时人们

有意识地不愿意提及 ,但是不可否认的却是 ,依据自由精神编纂的民法典越来越显示出符合基本法对于

人所确定的正义性要求的特点。〔7 〕当时也确实有一些法学家和司法实践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依据宪

法的基本精神重新解释民法。对这部半个世纪之前制定的民法典 ,确实也应该增加一些新东西了。这

样 ,有些人重新捡起了那个毫无成效但是却一直受到喜爱的人格理论和一般人格权理论。

1950 年 ,海因里希·胡伯曼 ( HeinrichHubmann, 生于 1915 年) 发表了《人格权》一书。该书探讨的还

是已经广为人知的人格权“价值”,不过它根据战后的思想极大地扩展了这一“价值”。胡伯曼理论的出

发点并不仅仅是吉尔克对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理性阐述 (胡伯曼书第 119 页) :

“一般人格权和权利能力的概念或者法律人格的概念绝不是同义的。权利能力的意思是承认自然

人作为法律上的人 ,具有在其生于自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中的独立与自治的精神 ⋯⋯它的基本精神是

要给与人格价值以足够的重视 ,而不是降低人格价值。人格在社会实践中以持续不断的自我发展 ,实现

着一种人在寻求保持自己、发展自己并实现自己独特的自身意义 ,以符合人的本性方面的价值。对这一

种价值信念以及人已经获得的价值 ,必须在人的共同生活中得到重视 ,并且应该予以保护 ,以防止他人

的骚扰和损害。”

即使胡伯曼本人没有受到失足于纳粹统治的批评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他那充满宗教

狂热的书中看到那时一代人的精神混乱和羞耻感。但是 ,这一代人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历史责任。“精神

本质”这一概念促使法学家产生了创造法律的热情。所以 ,当法院步法学家之后尘 ,将法学界传来的信

息适用于司法的时候 ,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但是法院也提出了所谓“消除旧时代的影响”这一问题。

法官们时常在想着 (对人格尊严的)“补偿”。法官们自动地承担起了将遭受严重侵犯的人格尊严用另一

种法律政策目标来进行保护的历史责任。德国联邦法院在“骑马先生像案件”中自觉地向前迈出了第一

步 ,根据已经被否定的观念所产生的新精神做出了判决。根据民法典第 253 条 ,〔8 〕并且援引基本法关

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 ,德国联邦法院判决认为 ,使用骑马男士跨越篱笆的相片者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为

了达到保护“一般人格权”的目的 ,法院自己的行为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为了保护所谓“价值”,司法界和

理论界似乎在竞争着付出自己的努力。法律中极端理性的思维对他们产生不了约束力。这样 ,人格权

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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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 德国民法典第 253 条 :“对于财产以外的损害 ,只限于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 ,才可以请求以金钱赔偿。”———译者

德国基本法 ,1948年颁布 ,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该法吸取了纳粹统治的教训 ,以弘扬自由和民主作为其基本精

神。———译者



在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在实践中得到使用后 ,法律上的人这一概念和原来定义偏离得越来越远 ,这

一点在“摩菲斯特案件”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本案提出了如何保护已经亡故的古斯塔夫·格伦根斯死后

的人格权问题。对这一问题 ,以前人们可以根据刑法 (关于“诽谤死者纪念物罪”) 或者著作权法所保障

的权利很容易地做出回答。但是 ,在将这一问题与一般人格权联系在一起之后 ———这样做的理由是各

种各样的 ,联邦法院以及联邦宪法法院大大扩展了对死者权利的保护 (《联邦法院公报》第 50 卷第 133

页) 。在理性法学家的著作中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问题 ,即自然人死后在法律上继续生存的问题 ,法院

通过宣告死者人格权的“扩张”,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这一理论中所包含的对于自然人死后人格继续

生存的观点 ,将来肯定还要引起进一步的争论 (《联邦宪法法院公报》第 30 卷第 194 页) :

“以宪法的禁止性规范确保的自然人人格尊严的不可侵害性 ,是其他一切基本权利的基础。任何

人 ,均不得在其生存期间与他人达成协议 ,将其尊严设定为他人请求权的标的 ,使其死后人格受到侮辱

或者贬低 ⋯⋯”

这样 ,一个公认为是清晰的人格权概念至今尚未形成。要把这个概念阐述得非常清楚是很不容易

的 ,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法典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 ,但它仍然是不清晰的。1975 年 6 月 19 日制

定的民主德国《民法典》第 1 条规定 :

“持续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 ,全面发展公民的社会主义人格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

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也必须为这一任务服务。”

不可忽视的是 ,人格这一概念在社会主义理论里 ,与其在市民社会 ———自由社会里有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国家 ,人们只是说到“人格”,但是在东方国家 ,人们说的是提高“社会主义人格”。这样一个荣誉

的称号 ,只能属于那些自愿地从事那些确定工作任务 ,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劳动的人。这里的目

的其实是公开的。为了“社会主义人格”,人应该受到培养。人们的共同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 ,而建设这

样社会的任务 ,必须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 ,法律不过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工具。

[Abstract] 　Beingthesubjectoflegalrelationship,personisthefirstbasicconceptincivillawwhilealsothe

firstandthemostessentialelementofthesystemofcivillaw.However,therichconnotationsofconceptof “person”

havenotbeenaddressedingeneraltextbooks.Throughdelineatinghistoryof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 “person”

inlaw,thisarticletriestorevealthesignificanceof “person”incivillawbranch.Intheageofbarbarismwhenevery 2
thingwasruledbydivineright, “person”atlaw,includingnaturalpersonanddeities,actuallywasinasituation

wherenaturalpersonssubjectedtodeities.Whendeitieswereexcludedfromcategoryof “person”incivillaw, “per2
son”emergedinhierarchyintimesduringwhichsupremacyofstatepowerwasmaintainedoveralongperiodoftime.

Accordingtoinherentandinextricablestatusoneheld, “person”enjoyedhisrightsandcarriedouthiscommitments.

Aftermoderntimes,“person”atlawstartedtopossesscertainfeaturesofcivillaw,suchasequality,libertyandneu 2
trality.For“person”inlawofcontemporarytimes, “person”incivillawhasbeenabletodevelopfromformalequality,

libertyandneutralitytoequality,libertyandneutralityinsubstantivesense.Theauthordemonstratesachievements

ofoutstandinglegalexpertsinhistoryintheirstrugglesfor “person”andtheirtheories.Inthemeantime,italsoexpos 2
esdistortedandretrogressivedoctrineof “person”inhistory.

·304·

民法上的人


